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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以降边缘藏区的外来移民、地权变动与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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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获取地权是移民在边缘藏区安家立业的重要途径。清代以降，随着以汉人为主体的外来移民不断进入，

边缘藏区族际间的土地租佃典卖关系增多，地权结构亦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由此逐渐打破了土司地区较为封闭的

社会格局，促进了边缘藏区土司制度的瓦解和多民族杂居局面的稳固，推动了边缘藏区生产关系的进步和封建农奴

制度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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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边缘藏区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保持

着相当稳定的状态。土司、寺庙、上层喇嘛等封建领

主占有大部分的土地，绝大多数的百姓充当封建领

主的农奴。农奴大致分为两类: 一类是专门为土司、
头人、寺庙等种地、当差，以不多的时间在自己的小

块份地上耕作的农奴。这类人无需再向当地流官政

府缴纳赋税。一类是主要耕种自己份地的农奴。这

类人除了每年向农奴主缴纳粮食、酥油等实物并服

一定的劳役外，还要为流官政府支差、纳税。此外，

边缘藏区还保留着原始公社制的残余，如牧场、荒

地、山林的公有公用等。［1］28 目前，学界对藏区地权

的探讨多在封建农奴制度的框架下进行，对于清代

以来因外来移民引发的地权结构的变化关注不够。
事实上，外来移民对边缘藏区的地权变动起着重要

的作用。移民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边缘藏区土司、寺
庙等土地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形成了族际间的租

佃典卖关系，并导致从川西高原、甘南直至河湟等地

的地权发生分化。同时，因外来移民导致的地权变

化对边缘藏区生产关系、政治秩序以及民族分布格

局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一、边缘藏区族际间土地租佃的主要途径

外来移民通过租佃获取边缘藏区土地使用权有

以下几种主要途径。
第一，“顶门户”。民主改革前，耕种土司土地

并向土司纳粮、当差的“差民”在四川藏区藏族百姓

中占据大多数人口。差民所承种的土地俗称“份

地”，无权出卖或典当，每年要按照土司衙门的规定

交租上粮，服劳役、支应乌拉。每一个村寨的百姓户

数和所耕种的份地都是固定不变的。如果有一户百

姓逃亡或死绝，土司衙门便要在此户的份地上另安

一户百姓，顶替该户百姓耕种份地，上粮支差、偿还

旧债，俗称“顶门户”。“顶门户”大多数情况下发生

在藏族成员之间，但在汉藏结合部，“顶门户”现象

有时也发生在汉藏之间，如在川西北的巴底土司地

区，汉人亦可领耕差田，“纳粮当差，一如土著”。［2］7

第二，通过“入赘”获得土地使用权。民主改革

前，边缘藏区招赘之风盛行。贵德县“男女联姻仍

遵古礼，惟招赘之风甚行”。同仁县“番民聘娶少而

招赘多”。［3］55大通县“番族招赘之风甚兴”［3］57。不

少移民即通过入赘这一途径进入藏区并取得土地使

用权。理塘莫拉地方之“土地转移法，由男子继承;

无男子时，以女招赘; 绝嗣时，与其近亲; 近亲俱无，

另招外人”［4］。泸定岩州( 今岚安) 昔为藏族住地，

“明清皆有土司管辖，行西康俗，为庄房制，世业当

差，不得典卖。故丁男绝者，恒以女子招赘汉人承继

差产，至今此间多赘婿”［5］106。
第三，以“红照”形式获得地权。清朝末年，毗

邻木里的一部分彝族奴隶主以相当数量的银子为代

价，向木里土司要求准允在边界地带( 木里境内) 开

垦，于是土司便以“红照”形式，划出一定范围，准其

开垦、招佃，并规定了每年以招佃户数向木里土司衙

门缴纳干租银子和水租粮食的数量，每三年换一次

“红照”，换照时要向衙门头人和土司送礼。［6］252“红

照”是土司制度下的一种土地占有形式。土司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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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山寨( 包括若干个彝族村庄和土地) 划给黑彝

奴隶主，并在“红照”上写明土地、山林的四至界线

和每年缴纳银子的数量，写明发照地点和日期，并加

盖土司衙门朱砂红印。彝族奴隶主取得“红照”后，

即可在划定的范围内招佃开垦，收取地租。“红照”
一律不准出卖和典当，所有权仍然属于土司。在

“红照”制度下，冕宁、盐源、九龙、宁蒗等地的彝族

陆续迁往木里土司地区耕种定居。［6］854－856

第四，“吃兵马田地”。甘肃洮州厅地区汉藏杂

处，有三土司三僧纲二僧正一都纲。三土司，即卓尼

杨土司、资堡昝土司、着逊小杨土司。三僧纲，即禅

定寺僧纲、垂巴寺( 牙当寺) 赵僧纲，麻尔寺( 马奴

寺) 马僧纲，卓洛寺杨僧纲。二僧正为圆成寺( 侯家

寺) 侯僧正，阎家寺阎僧正。一都纲为卓洛寺都纲。
僧纲、僧正、都纲等本为寺官，因寺产由百姓佃种，故

亦兼得治民之权。［7］17 卓尼杨土司是甘南地区最大

的土司，其辖区包括卓尼、迭部和舟曲的南半部，面

积 1 万多平方公里，有 25000 户，10 多万人口。［8］73

卓尼的土地权属于杨土司，其中“兵马田”系卓尼土

司土地占有形式中的一种类型。兵马田的所有权属

于土司，永久的使用权属于持有尕书的种户。耕种

兵马田地的百姓，对土司负有纳粮、纳钱、纳柴草、当
兵、支应乌拉等义务。在卓尼境内洮河流域的各村

落有一种住户曰“尕房子”。所谓尕房子是指没有

直接耕种着兵马田地的人家。尕房子主要是由岷

县、临潭、漳县、临夏等地移来的汉人，他们所种的田

地都是向种着兵马田地的人家租佃来的，这些外来

移民不但对土司没有任何力役与赋税的义务，而且

还是“吃兵马田地”的主要等候人。吃兵马田地的

程序大致如下: 当有藏民因贫困或债务等原因出让

自己的兵马田地时，该村或者别村住尕房子的汉人，

就会出而同他接洽，商议出让的价钱。价钱议定后，

经出让者所在村中的“十人”( 即公共) 同意后，便可

以办理出让的手续。一般而言，只要吃田者声誉较

好，“十人”总会同意，因为如果不同意，则负债的村

户会在官差与神差上连累到“十人”。“十人”同意

后，吃田者至土司衙门领取尕书。领尕书时，吃田人

须向土司衙门交纳谢礼。尕书领回后，吃田者以酒

食招待“十人”，请人当众于尕书上写明让、吃两方，

均出于甘愿，并写明吃田者所出的价钱数目等。这

张尕书以后便握在吃田者手中，为永久耕种土司兵

马田地的凭据。［9］13－14 洮州厅地区的昝土司、马奴寺

僧纲、着逊土司等兵马田制和卓尼土司地区基本相

同。

二、清代以降边缘藏区土地的典当、买卖

边缘藏区土地典当、买卖现象一般出现在封建

地主土地所有制已经确立或者领主经济向地主经济

转变的地区。土地所有权是土地租佃和典卖的前

提。土地典卖，是田主以获取价银为目的将土地转

让给他人，后者获得土地的使用、收益权或者全部所

有权。［10］外来移民取得藏族土司地区的地权一般先

从佃种土司辖区的田地开始。土地使用权在实际运

行过程中产生了诸多形式。典当是土地所有权变更

的关键一环。在土司制度下，藏区土地禁止买卖。
但在民间，有时因债务纠葛，不动产的土地便成为解

决债务问题的有效手段，因而土地典当十分活跃。
起初土地典当仅属抵押性质，以土地顶抵债券或临

时押借，还清债款，土地收回，时间有限。后典当期

限不断增长，但原则上仍是钱到地回，土地名义上仍

属债务人。总 之，这 种 典 当 不 是“当 绝”，只 要 是

“当”，便存在赎回的权利。典当的进—步发展便是

土地所有权的丧失。岷江上游的理县有所谓“限年

典当”，即当出土地时，议定当期，如果逾期不赎，便

失掉地权，完全而永远地归债权人所有。也有所谓

“抵押典当”，即借高利贷时，以土地作抵押，议定还

款时间，逾期便失去土地，绝无债务还清，土地收回

之说。［11］143－144

清代以降，边缘藏区的土地买卖现象逐渐增多。
乾隆年间，川西北的杂谷土司地区被改土为屯后，清

朝在杂谷脑 106 寨 3000 余户的藏、羌民众内挑选屯

兵 3000 名，设立 5 屯。每一屯兵 ( 屯兵以户为单

位) 得到国家给予的 30 亩土地，自耕自食，每年仅

向理番同知处纳粮一斗六升。屯兵实际成了自耕性

质的小农。屯兵土地私有，可以自由买卖，但要经政

府认可方为有效。［12］在宝兴县硗碛藏族乡，每一份

土地都和这家人的差役赋税联系在一起。为便于管

理，土司将每一块耕地都进行了登记，而得到这块土

地的人家，在耕地名册上是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就

成为这家人的房名( 租佃不能获得房名) 。土司管

理土地的办法，主要就是管理房名。［13］乾隆时期，穆

坪土司地区虽已有零星汉化迹象，但依当时土制规

定，客 民 只 能 在 土 司 境 内 经 商，不 能 购 田 产 为 世

业。［14］53 自乾隆朝以后，大量汉人进入穆坪土司辖

地，不少人向土司购买了土地。1928 年，宝兴县穆

坪土司被改土归流后，国民政府允许民间自由买卖

和租佃土地。土地买卖导致租佃关系更为普遍，在

这一过程中，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地主手中，越来

越多的藏族群众失去了土地，成为佃农。到 1950
年，硗碛乡汉族地主佃给藏族群众耕种的土地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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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全部租佃土地的 52%。［13］民主改革前，四川平

武县虎牙藏区土地买卖非常普遍，新买地者应向土

司交纳原地所承担的“贝母粮”，并供支“夫马差

事”。虎牙藏民称外来汉人为“客户”，汉人称藏人为

“主户”。随着平武地区汉族移民的增多，土地买卖的

频繁，藏民的“昔领祖业”“昔领地土”逐步丧失。［11］146

清代以来，康区的一些地方也开始出现了土地

买卖现象。在折多山以西，“巴塘驻有汉人塘兵开

永卖 之 风，然 卖 者 不 过 数 百 亩”。［2］8 光 绪 三 十 年

( 1904) ，霍尔章谷土司之地被改为炉霍屯。宣统元

年( 1909) ，炉霍屯员吴庆熙规定，炉霍屯“此后如有

汉夷买卖地土者，仿照内地推收成例，粮随地纳。夷

民既无悬粮之累，汉民均重安土之迁”。［15］318清末康

区改土归流后，土地典卖现象逐渐增多。宣统三年

( 1911) ，丹巴改流章程规定，“以前百姓所种之地，

与土司平分。今改设县治，以种地者为业主，三月以

内向汉官处报明。此后永远为己有之地，出卖、典押

与土司无涉”。［15］1111至民国时期，理塘、巴塘一带土

地“典卖已视为正当行为，将日见其增，强占盘剥已

不多见”。［16］康南地区有些差地已通过典当、抵押和

买卖而转归原先没有差地的“花户”所占有。［1］31 位

于大通河流域的青海门源主要居住着回、藏、蒙古、
土、汉等民族。据 1982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回族人

口 43458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34． 83%。自明朝开

始，回族通过充军、逃难、“移民实边”、经商等方式

陆续进入门源地区。［17］23－24回族在门源扎根、扩展的

重要方式是租佃、购买当地藏族的土地。吊沟在门

源县城以西 50 里，吊沟的土地原属大通郭莽寺( 即

广惠寺) 所有，藏族角昂等部落曾在当地游牧。光

绪二十一年( 1895) 以后，回民得到当地藏族部落首

领的允许，逐渐迁到吊沟，开垦种植，他们每年给广

惠寺交纳银子，作为使用土地的报酬，全吊沟每年交

银约 50 两左右。至民国时期，广惠寺因无力承担官

府的地亩粮税，就把吊沟土地卖给了回族。［17］27

三、民国时期边缘藏区地权结构的多样性

在民国时期的边缘藏区范围内，土司、千百户制

度保留比较完好的藏族聚居区，其地权形态以封建

领主土地所有制为主。在康区北部土司复辟区内，

力役地租或赋役制仍占统治地位。［1］3康南地区的巴

塘、得荣、乡城、稻城、理塘等地由于清末改土归流比

较彻底，地权由领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向地主经济转

变，寺院成了最大的地主。此外，改流地区地主的来

源还包括保留了一些土地的土司、上层喇嘛、差户中

的新兴权贵以及其他富裕差户。［1］33 农民大多数已

变成半农奴性质的半自由农民。［1］13 在康定、九龙、

道孚、丹巴以及雅江的部分地区，土地、牧场大部分

为农民占有。“科巴”性质的农奴虽然存在，但所占

比例只为农民的 3%左右，实物地租占统治地位，劳

役地租比重较少，个别地区出现了货币地租。地主、
富农以雇工形式经营土地要比出租土地多，还或多

或少使用奴隶劳动和依附农民的劳动。泸定在改土

归流后，过渡到封建地主经济制度，与雅安地区的石

棉、汉源、天全等县社会发展进程相似。［18］49 川西北

藏区的理县、小金、金川等县的部分地区在乾隆年间

相继被改土为屯，领主经济解体，代之以地主经济，

但仍保留着一些农奴制残余。岷江上游的汶川、茂
县等地则普遍推行保甲制度，地主经济已经占主导

地位，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减轻。［19］57－58

边缘藏区租佃关系的产生首先归因于汉人向藏

区的移民，进而移植内地土地所有权制度。同时，随

着边缘藏区汉人移民的增多，客观上也需要有一种

新的人地关系。其次，从藏族社会制度来看，藏区

“土地问题与封建势力及宗教势力有密切关系，较

内地私有制不同”。［20］藏区大多属于高寒地带，土地

收益一般较内地微薄，以此来维持一家生活，已颇有

困难，此外还要负担沉重的纳粮当差以及宗教费用。
当藏民难以完成世俗或宗教义务时，往往向寺庙举

债，一旦偿还不了债务，有的藏民便选择逃亡或出让

自己的差地。大批农奴的逃亡，结果便从农奴制下

游离出一批自由的但无土地的贫民，这迫使土司和

贵族采取不带人身依附关系的剥削形式。［1］22 有些

上层差巴顺势扩大自己的份地，采取雇工、招佃等方

式进行剥削，一些下层差巴则当了雇工、佃户。［1］20

边缘藏区土地租佃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

容: 其一，租佃手续。康区的康定、泸定等地租种田

地须凭中介介绍，订立书面契约。若向土司或寺庙

租种田地，则无书面契约，只须征求对方同意，或由

头人自行划地令佃户耕种。［21］22此外，边缘藏区一些

地方也有以藏文书写的“汉式”地契，如卓尼、平武

等地的藏文地契。其二，租佃期限。边缘藏区保留

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地方大多盛行世袭永佃制。
汉人租佃土司或藏民土地的佃期则多不固定。其

三，纳租和租额。农民向地主租佃土地，给付报酬，

通常可分包租和分租两种形式。包租就是定额租，

又分钱租和谷租两种。［21］9在边缘藏区，交纳钱租的

情况较少。康定、泸定等地农民向地主租地，以实物

租为主，所谓实物，最重要的是青稞。分租是农民与

地主按一定比例分配收获物。康定、泸定等地，定额

租比分租盛行。［21］22在折多山以西则以分庄制( 分租

制) 为主。［11］140一般而言，实行分租之地，土质较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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瘠，出产率亦较低。租地所交的租额各地亦有不同。
以正常的缴租物而言，分租大致对半分成。甘肃

“藏民佃户对寺院地主是用分益制来还租的。其办

法分三种: 一种是寺院地主只出土地，佃户出劳力、
肥料、种子等，到收成的时候，佃户在总收成量内扣

去种子，其余的和地主对分。一种是由地主和佃户

各出一半种子，到秋收时，将总量对分。通常实行的

要以第一种办法为最普遍”。［22］488 青海东部农业区

佃农给地主纳租通常有纳租金、租谷、分租三种。
依据地权关系，可以将业农者分为地主、自耕

农、半自耕农、佃农四种。地主是拥有土地不自行耕

种，而出租给他人者。自耕农耕种自己所拥有之土

地，亦间有以多余之土地出租给他人。半自耕农则

其所耕之土地，一部分自有，一部分佃来。佃农则纯

粹租耕他人之土地。佃农比例的高低与外来移民的

数量存在密切关系。以汉人为主体的移民越多的地

区，租佃制就越发达，佃农比例相应就越高。据民国

时期统计，宝兴县硗碛藏族聚居区的农户中，自耕农

占 61%，半自耕农占 8%，佃农占 19%。［21］8木里的农

户有百姓、庄子、佃客、倗户等不同种类。庄子是土

司赐给僧侣上层、头人的农奴及耕地( 土司本人也

有庄子) ，每户庄子都有自己的主人，庄子没有迁徙

的自由。民国时期，木里境内的农区有农奴 6014
户，其中庄子 853 户，百姓 3628 户，佃客 1533 户，外

来佃客约占全县农区总户数的 25%。［6］251－252康区雅

江县“农民大半为自耕农，佃农极少，别之可分三

种: 一为自耕农，一为半自耕农，一为佃农，此辈佃

农，皆系汉人，土著皆属自耕农也”。［23］53松潘县的农

民多属自耕农，佃农占 20%。［24］218两当、徽县、成县、
西和、礼县、漳县以及岷县、康县、西固、武都等县的

陇东南冬麦玉米区，为甘肃省人口密集之地，租佃制

度盛行，佃农比例亦较高。但在汉、回、藏等民族杂

居之地的夏河、临潭、和政、康乐等县之陇西南春麦

林牧区，土地私相买卖、转让在民国时期始渐允许，

族际间的租佃关系较少。［25］43－44 在青海东部农业区

的民和、贵德、湟源、循化、互助、化隆等县，自耕农所

占比例较大，佃农较少，租佃关系亦不甚发达。
四、边缘藏区族际间土地租佃典卖的影响

获取地权是外来移民在边缘藏区安家立业的重

要途径。至少在清朝前期，河州沿边土司地区的土

地就已经被大量汉人佃种。康熙四十五年( 1706) ，

河州知州王全臣称，“查河州沿边有土司、国师共十

九族……其地与汉民犬牙交错，附近居民有畏其欺

凌窜入者，有被其引诱窜入者，有犯法惧罪窜入者，

有避荒抗赋窜入者，有佃种番地遂成部落者，有卖产

土司遂成番地者，种种弊端，难以枚举”［26］163－164。据

《循化志》载，河州珍珠族“土司之先以归附有功，赐

以安插之地。明初开创旷土，本多招募番回开垦，遂

据为己有，有汉人无田者亦从之佃种，所称土户，不

尽其部落也。故不曰庄而曰佃，言皆土司佃户也。
承平日久，籍中马香田为名，既不纳粮又无差徭，有

本非其田而内地民人或卖产或窜入，以正供之田变

为番地，如王公全臣所云者矣。实征册虽有花名仅

二十余名，大抵皆土司包收其上纳者，未必十分之一

也”。［27］147河州以南的黑错为夏河、临潭间之商业重

镇，当地一些汉、回民众租种寺庙土地，多以收获之

半数纳租。［28］37“吃兵马田地”是外来移民在洮河流

域的卓尼藏区定居的重要途径，“番区里汉化程度

的加深，吃兵马田地是其最重要的原因”。［9］14 四川

小金县的陶、廖、雨、陈诸姓“族人较繁，均于嘉庆、
道光年间由遂宁、安岳、德阳、乐至等县迁居县治，承

佃土司地土耕种”［29］836。外来移民进入边缘藏区佃

种，一般不负担土司之劳役，但也有例外，譬如倗户

系外地逃难到木里的贫苦农民，他们无力自立门户，

只得找一户百姓或佃客作为主人，分种部分土地，负

担农奴主的租税和劳役，倗户随时有被农奴主撵走

的可能。［6］252总之，随着外来移民获得地权并安家立

业，边缘藏区多民族杂居局面得到进一步加强。
土地所有权是土司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也是

土司政治的核心。土司与土民之关系实因土地而发

生。土司世官其地，世有其土，土民世耕土司土地，

即成为土司之百姓，受其管辖，并承担纳租服役之义

务。［2］4因此，维护土司统治的关键在于保持土司土

地所有权不受破坏。平武县虎牙藏区的薛土司每年

要重申祖上传下的三条禁令，其中第一条便是“虎

牙地区的所有土地都是薛家的，任何人都不能买

卖”。［11］145基于维护土司地区社会稳定的考虑，清政

府对于外来移民私种“番地”之行为，往往亦持禁止

态度。同治四年( 1865) ，清朝在平定孟董屯守备穆

租索朗事件后，制定了理番五屯善后章程二十条，其

中对于汉人移民耕种屯地作了规范: ( 1) “五屯额设

及余丁中，如有故绝，应以屯民人丁之多者过继接

顶，不得滥招汉人上门，顶喫门户。从前穆逆所招汉

人门户全行饬令各屯清查驱逐，以清门户”。( 2 )

“汉民不准住居屯地，今有无业游民，或藉称贸易，

或顶吃门户，盘踞屯地，唆弄是非，甚至乘间劫抢，种

种弊端，不可枚举。嗣后责成该管屯官严行驱逐，永

远不准汉民寄居”。［30］829－830值得一提的是，为了防止

土司扩充势力范围，清政府对于土司及其属民购买

周边汉区的土地亦加以限制。乾隆十四年( 1749) ，

56第 1 期 王海兵: 清代以降边缘藏区的外来移民、地权变动与社会变迁



四川总督策楞奏称，“夷民典买汉地，应赎归以分疆

域”。对此，清中枢认为，“木坪、瓦寺两土司紧接内

地，典买汉地甚多，管业已久，遽行追赎，转似夺伊恒

产。应嗣后严禁内地民人，不得将田地私售番民，违

者治罪”。［31］1059虽然土司和清政府为保持封建领主

土地所有权而对族际间的土地租佃、典卖采取种种

抑制措施，但随着边缘藏区族际交往的频繁以及社

会经济的发展，土地权属亦随之频繁变动，外来移民

逐渐打破了土司地区的封闭社会结构。近代以来，

边缘藏区的一些土司、头人有时主动招外来移民入

佃。光绪年间，木里第十四代大喇嘛项滴立在位期

间( 1890－1902) ，他手下的达利门公吸取毗邻地区

( 盐源、九龙、永宁等地) 的经验，开始招收佃客，以

收取高额地租。佃客绝大部分是从云、贵、川逃难进

入木里的汉、苗、壮、布依、傈僳等民族。［6］252 在汉人

移民较多的地区，土司制度大多名存实亡。在土地

的流转中，承佃人和招佃人之间反客为主的情况亦

时有发生，甚至有一些地方的土司在改土归流后，逐

步变卖家产田地，沦为佃户。
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下的永佃制是一种附属于

奴隶制的等级占有关系下的租佃关系，而不是一种

真正意义上的、契约式的租佃关系。［32］在此制度下，

藏民对于农业生产缺乏积极性。康藏社会的剥削制

度以徭役与征派为主要内容，“自由的劳动力市场

是极端微弱的，雇佣劳动非常不普遍，因为那里的劳

动是不必花钱买的，酋长头人和喇嘛寺可以从策巴、
科巴、拉达征取所需要的劳动”。［33］10－11陈洪进认为，

“康藏社会的差徭制对于农业生产力的损害是极其

可怕的。大量人力的征用，妨害了农事，徭役的盛

行，把整个社会固定在黑暗的甲板里，雇佣劳动很微

弱，社会分工很原始，商业市场只有县城才有，农村

中虽是定期的市集都没有，只有游牧部落的牧民不

时地来用盐和牧产品与农人交换粮食，以及头人和

喇嘛寺里，堆置些日用品，做着高利贷的买卖。劳动

的出路阻塞了，手工业的发展打断了，货币经济不发

达”。［33］11宣统元年 ( 1909 ) ，据赵尔丰称，巴塘、理

塘、乡城等地“蛮民向不准私自开垦，须向土司领

地，准给者方能耕种，名曰官地。不准私相买卖，并

可随意夺回。凡种一地，纳粮之外，支差几至百倍，

不胜其烦。是以荒地虽多，百姓皆不愿领种”。［15］458

在土地所有制结构转换过程中，随着土地租佃典卖

关系的出现，使得边缘藏区农奴、奴隶主分别向佃

农、封建地主转化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土司统治下

的百姓越来越希望用契约的租佃代替人身依附形式

的租佃，用地主与农民的主佃关系取代土司与百姓

的等级关系。［32］因此，族际间的土地租佃推动生产

关系的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农奴制的变革。
综上所述，清代以降，由于外来移民的迁入和族

际互动的频繁，在金沙江以东康巴地区、嘉绒地区、
岷江上游的川西北藏区、甘肃洮河、大夏河流域的

藏、汉、回等多民族杂居区以及青海东部河湟地区的

宜农地带，族际间的土地租佃典卖现象不断增多。
事实上，边缘藏区土地所有制结构的转型，国家治理

是关键因素，也有土司、寺庙等主动借鉴汉族土地所

有权制度的原因，而外来移民进入藏区并移植内地

的土地制度也同样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至民国时

期，在族际间土地租佃典卖的持续影响下，边缘藏区

地权结构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局部地区的地权结

构实现了初步转型。同时，以土地为中心的族际间

租佃典卖关系在民族交往、土司制度、生产关系等方

面对边缘藏区的社会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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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王朝去差异化边疆治理的转型是符合现实治

理要求的努力和尝试，在维护国家疆域安全方面起

到了一定效果。然而风雨飘摇的历史条件下，内部

腐败的清王朝没有充足的时间去弥补国力的根本差

距，内外矛盾爆发，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王朝国家土

崩瓦解。
五、结论

第一，前现代国家的边疆治理呈现去差异化的

历史逻辑，国家通过多种手段达到边疆的政治、经

济、文化诸方面的去差异化效果。
第二，实现边疆治理去差异化的主要政治制度

是中央集权郡县制，这一制度的实施范围从国家核

心区域不断向外扩展，至清末期达到顶峰。
第三，羁縻州府制是在历史条件有限的情况下，

国家政权无法直接深入边疆，对边疆治理做出的一

种变通手段，对王朝国家疆域稳定起到一定积极作

用，但是长期来看对边疆治理去差异贡献有限。
第四，去差异化边疆治理与国家稳定有密切关

系，历史上较为稳定发展的时期，通常是去差异化边

疆治理实施的时期，同时，边疆治理去差异无力也成

为国家衰败和政权更迭的原因之一。
第五，历史的延续性要求我国边疆治理纳入国

家一体化进程，现阶段边疆与核心区的差异是社会

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边疆的外在表现，站在

国家立场上进行边疆去差异化治理既是对社会主要

矛盾的解决过程，也是边疆稳定与国家统一的保障。
参考文献:
［1］ 黄洪帆．差异与矛盾［J］．实事求是，1982( 03) ．

［2］ 萧功秦．华夏国家起源新论———从“猴山”结构到中央集权国

家［J］．文史哲，2016( 05) ．

［3］ 吕思勉．中国通史［M］．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

［4］ 司马迁．史记［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5］ 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6］ 郑维宽．边疆危机与行政应对———中法战争后清政府的西南治

边策略探析［J］．安徽史学，2008( 06) ．

［7］ 周卫平．清末民初新疆官制的变迁［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2( 05) ．

责任编辑: 陈沛照

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櫰

( 上接第 66 页)
［19］ 《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阿坝藏族自治州概况［M］．成

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

［20］ 吴谧赓．西康地政概论［J］．边政导报，1947( 04) ．

［21］ 吴文晖，朱鉴华．西康土地问题［J］．边政公论，1944( 06) ．

［22］ 徐旭．甘肃藏区畜牧社会的建设问题［M］/ /甘肃省图书馆书

目参考部．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 甘肃分册) ．甘肃省图书馆

编印，1984．

［23］ 笑棠．西康雅江风情记［J］．康藏前锋，1934( 08) ．

［24］ 松潘社会调查［J］．川边季刊，1935，1( 02) ．

［25］ 卜宪基．甘肃农区划分之商榷［J］．现代西北，1942( 05) ．

［26］ ( 清) 王全臣．康熙河州志( 卷 2) ［M］/ /中国地方志集成: 甘

肃府县志辑( 第 40 辑) ．南京: 凤凰出版社，2008．

［27］ ( 清) 龚景瀚．循化志 ( 卷 4) ［M］．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1．

［28］ 贡曲哲喜．河曲藏区概况小志［J］．西北论衡，1942( 05) ．

［29］ ( 民国) 懋功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 四川府县志辑( 第

66 辑) ．成都: 巴蜀书社，1992．

［30］ ( 清) 吴羹梅．同治直隶理番厅志( 卷 6) ［M］/ /中国地方志集

成: 四川府县志辑( 第 66 辑) ．成都: 巴蜀书社，1992．

［31］ 《西藏研究》编辑部．清实录藏族史料［M］．拉萨: 西藏人民出

版社，1982．

［32］ 冉光荣．川滇民族地区的“蕃租”“汉佃”［J］．平淮学刊 1989

( 04) ．

［33］ 陈洪进．康藏部落社会的土地制度［J］．中国农村，1941( 11) ．

责任编辑: 毕 曼

27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 36 卷


